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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0 學年度第五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錄 

時    間：101 年 6 月 8 日（星期二）上午 09 時 

地    點：L 棟二樓大會議室 

主    席：黃教務長博怡                                  紀錄：陳宜品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略）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及執行情形 

100 學年度第四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101 年 5 月 8 日）決議執行報告表： 

校本部議案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一、擬定 101 學年度「實踐大學管理學院創意產業博士班入學學生必修科

目表暨選修課程表」，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校本部 101 學年度「密集式上課」，請審議。 

決議：一、日企四 A-企業實習之密集式上課說明的第 1 點刪除。 

二、其餘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校本部日間部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開「講座式課程」，請審議。 

決議：一、為尊重授課教師的感受，請管院做全盤規劃與整合，考量讓其他的

碩士班將此課程列為選修科目，以達 10 位以上學生選修之目標。 

二、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四、校本部日間部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教學課程」，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依決議辦理，已提送 101 年 5 月 15

日第三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提案五、校本部日間部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英語授課」課程，請審議。 

決議： 

一、 議程案由說明應列出：經本課程委員會通過之「全英語授課課程」其鐘

點費以 1.5 倍核計。 

二、 將「服務學習課程審查委員會」的精神送請國際處參考，請其針對全英語

授課重新思考，將來提案也參酌此精神，先由國際處審議後再提至校課程

委員會。 

三、 正式提議案至主管會議討論，國企組全英語專班其學生收費、授課鐘點費

的給付，應遵循何種邏輯，提請學校相關會議，與各單位（各系、院、會

計室、國際處、博雅學部）討論再作確認。 

四、 暫時緩議，提至加開之臨時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國際處、會計室、教務處、人資室、

企管系於 101 年 5 月 18 日於國際處

召開會議，針對全英語授課之開

課、總量、獎勵部分做討論，包含

全英語課程未來需先經過英語教學

或英語課程審查委員會。討論結果

將反映於全英語授課辦法之修改。 

提案六、校本部日間部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服務學習課程」，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七、校本部日間部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應外系擬加開一門國際交流課程-「區

域研究(一)」，請審議。 

決議：暫時緩議，提至加開之臨時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依決議辦理。 

提案八、校本部日間部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音樂相關產業暨樂器維

修學士學位學程 101 學年度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表」，請審

議。 

決議：暫時緩議，提至加開之臨時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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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校區議案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提案一、高雄校區 101 學年度「密集式上課」，請審議。 

決議：新開密集式課程-(進)國企三Ａ「社交技能與實務」的課名及其海外學習

內容「高爾夫球課」是否更名。若需更名，則至加開之臨時校課程委員

會會議時報告。 

一、依決議辦理。 

二、國企將課名改為「公關實務」，

海外學習內容改為「公關實務活動

課程」。 

提案二、高雄校區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開「講座式課程」，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高雄校區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教學課程」，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依決議辦理，提送 101 年 6 月 12 日

第四次教務會議審議。 

提案四、高雄校區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英語授課」課程，請審議。 

決議：暫時緩議，提至加開之臨時校課程委員會會議審議。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五、高雄校區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服務學習課程」，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六、擬修正 100 學年度原住民專班必修暨選修科目表，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參、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音樂學系 

案由：擬定 101 學年度實踐大學民生學院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音樂相關產業暨樂

器維修學士學位學程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程表」，請審議。 

說明：1.本案已送 100 學年度第四次課程委員會，但因未經系、院課程委員會通過，故延議

至本次會議討論。 

2.業經民生學院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101 年 6 月 5 日)通過。 

3.101 學年度「音樂相關產業暨樂器維修學士學位學程入學學生必修科目表暨選修課 

程表」，請參閱【附件一 P1】。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各開課單位 

案由：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英語授課」課程，請審議。 

說明：1.本案已送 100 學年度第四次課程委員會，希望全英語授課課程能比照「服務學習課

程審查委員會」之精神，先將課程送相關會議審查後再提送至校校課程委員會討論；

因學校給予全英語授課鐘點費較高，故希望與國際處、會計室、教務處、人資室與

相關學系討論後再做確認，故延議至本次會議討論。 

      2.國際處、會計室、教務處、人資室、企管系已於 101 年 5 月 18 日於國際處召開聯

席會議，討論全英語授課修法之方向，需先經過英語教學或英語課程審查委員會。

討論結果將來反映於全英語授課辦法之修改。 

3.於辦法修訂之前，仍依據現有實踐大學教師開授英語教學課程實施要點審議， 

 請參閱【附件一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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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部日間部 

開課班級/課程名稱 必(選)修別/學分數 說明 

日餐四 A 

無國籍料理製備 
＊選修 
＊2 學分 2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3~4】 

日餐二 A 

法國料理 
＊選修 
＊2 學分 2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5~6】 

碩家二 A 

榮格心理治療(一) 
＊選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7~9】 

碩媒一 A 

藝術理論與批評 
＊選修 

＊2 學分 2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10~11】 

碩企二乙（國企組） 

國際企業經營策略 
＊必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12~13】 

碩企二 A 

國際貿易實務 
＊選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14~15】 

碩企二 A 

國際會展管理 
＊選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16~17】 

碩企二 A 

服務業營運管理 
＊選修 

＊3 學分 3 小時 

＊國際企業管理組 必修課程 
＊請參閱【附件一 P18~19】 

碩企一乙（國企組） 

國際行銷管理 
＊必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20~21】 

碩企一乙（國企組） 

國際企業管理 
＊必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22~23】 

碩企一乙（國企組） 

國際財務管理 
＊必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24~25】 

碩企一 A 

電子商務管理 

＊選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26~27】 

碩企一 A 

國際經濟學 

＊選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28~29】 

碩企一 A 

大中華區經濟金融現況 

＊選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30~31】 

碩企一 A 

經濟學 

＊選修，暑期先修 
＊3 學分 3 小時 

＊國際企業管理組 暑期先修課程 
＊請參閱【附件一 P32~33】 

碩企一 A 

會計學 

＊選修，暑期先修 
＊3 學分 3 小時 

＊國際企業管理組 暑期先修課程 
＊請參閱【附件一 P34~35】 

碩企一 A 

統計學 

＊選修，暑期先修 

＊3 學分 3 小時 

＊國際企業管理組 暑期先修課程 
＊請參閱【附件一-校本部 P36~37】 

日企一丙（國企組） 

管理學 

＊必修 

＊3學分 3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38~39】 



4/6 

校本部日間部 

開課班級/課程名稱 必(選)修別/學分數 說明 

日企一丙（國企組） 

會計學（一） 
＊必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40~41】 

日企一丙（國企組） 

經濟學（一） 
＊必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42~43】 

日企一丙（國企組） 

微積分（一） 
＊必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44~45】 

日企一丙（國企組） 

資訊概論與實務 
＊必修 

＊2 學分 2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46~47】 

日企二丙（國企組） 

行銷管理 
＊必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48~49】 

日企二丙（國企組） 

國際企業管理 
＊必修 

＊3 學分 3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50~51】 

日企二丙（國企組） 

統計學（一） 
＊必修＊3學分 3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52~53】 

日企二 A（國企組） 

企業經營競賽 

＊選修 

＊2 學分 2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54~55】 

日企二 A 

資料庫管理 

＊選修 

＊2 學分 2 小時 

＊國際企業管理組 
＊請參閱【附件一 P56~57】 

日國三 A 
國際行銷研討 

（國際交流學程） 

＊選修 
＊2 學分 2 小時課程。 

＊國際交流學程 
＊請參閱【附件一 P58~60】 

日財四 A 

大中華區經濟金融現況(一) 

（國際交流學程） 

＊選修 

＊3學分 3小時 

＊國際交流學程 
＊請參閱【附件一 P61~62】 

日財四 A 

國際金融專題 

（國際交流學程） 

＊選修 
＊2學分 2小時 

＊國際交流學程 
＊請參閱【附件一 P63~64】 

日應三 A 

國際時事英語 

（國際交流學程） 

＊選修 
＊2學分 2小時 

＊國際交流學程 
＊請參閱【附件一 P65~66】 

日應四 A 

區域研究(一) 

（國際交流學程） 

＊選修 
＊2學分 2小時 

＊國際交流學程 
＊請參閱【附件一 P67~68】 

日共選 A 

入門華語 

＊選修 
＊2 學分 2 小時 

＊國際交流學程 
＊請參閱【附件一 P69~70】 

日共選 A 

初級華語 

＊選修 
＊2 學分 2 小時 

＊國際交流學程 
＊請參閱【附件一 P71~72】 

日共選 A 

中華文化與溝通藝術 

＊選修 
＊2 學分 2 小時 

＊國際交流學程 
＊請參閱【附件一 P73~75】 

日企一丙（國企組） 

品德法治教育 
＊必修 

＊2 學分 2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7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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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校區日間部 

開課班級/課程名稱 必(選)修別/學分數 說明 

國貿四 A 

全球經貿概論 
＊選修 
＊2學分 2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79~81】 

金管三 A 

產業與競爭分析 
＊選修 
＊3學分 3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82~83】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觀光學系 

案由：高雄校區 101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教學課程」，請審議。 

說明： 
開課班級/課程名稱 必(選)修別/學分數 說明 

高觀三 A 

在地文化解說教育 

＊選修 

＊2學分 2小時 

＊附教學計劃。 

＊請參閱【附件一 P84~87】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時尚系、應英系 

案由：高雄校區 101學年度「密集式上課」，請審議。 

說明： 

(一) 密集式課程： 
開課班級/課程名稱 必(選)修別/學分數 上課期間及方式說明 

應英一 A 

英語字彙 

＊新開 

＊選修 

＊2學分 2小時 

＊2學分 2小時課程，共 36 小時。 

＊聘請大陸姊妹校莆田學院教師來台授課，預計來台授課一個月

(11/5~12/5)，每週 9小時，共 36 小時 

＊請參閱【附件一 P88~90】 

時尚四 A 

海外參訪研習 

＊新開 

＊選修 

＊2學分 2小時 

＊2學分 2小時課程，共 36 小時。 

＊研習時間：配合學生暑假期間（估計 6月底至 7月中），為以不影響正式學

期課業作息，欲申請暑假密集式上課，以利海外研習相關作業之進行，預計參

訪上海、蘇州、杭州之設計系所與文創中心之相關大學。 

＊請參閱【附件一 P91~93】 

時尚三 A 

產品與建築美學

workshop 

＊續開 

＊選修 

＊2學分 2小時 

＊2學分 2小時課程，共 36 小時。 

＊聘請大陸黃山學院老師來台授課，預計來台密集授課一個月(9 月中~10 月

中) 

＊請參閱【附件一 P94】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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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臨時動議： 
 
臨時動議一                                提案單位：音樂學系 
 
案由：101 學年度「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學位學程-音樂相關產業暨樂器維修學程」之「樂器

維修（一）、（二）」特殊開課，請審議。 

說明：1.業經民生學院 100 學年度第二學期第三次院課程委員會會議(101 年 6 月 5 日)通過。 

2.101 學年度音樂學系新開特殊開課申請表，請參閱【附件一 P95】。 

決議：學校開課有總量上的管制，小班教學部分不再提送校課程委員會；一般課程由各相關

學系（所）於總量管制下自行彈性調整。此為新開設之學程，不在既有課程之內，請

音樂系以專簽方式由校長核定。 

 
伍、散會 


